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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经费的收支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强预算的科

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保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根据《高等学校

财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和浙江教育学院有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特制定本

制度。 

 

第一章  财务分析内容及指标体系 

    第二条  财务分析是指运用事业计划、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对学校一定时期

内的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剖析、比较和评价以后，得到的对学校经济活动和事业发展状况

的规律性认识。财务分析的作用在于客观地总结学校财务管理的经验，揭示存在的问题、

面临的困难，逐步地认识和掌握财务活动的规律，改进财务管理工作，提高财务管理水

平。 

    第三条  财务分析的基本内容为：学校的事业发展和预算执行情况；资产负债的构

成及资产使用情况：收入、支出和基金情况及其结构的变动情况；经费自给率及使用效

益、财务管理情况、存在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 

    第四条  财务分析的基本指标和综合指标体系。 

    （一）基本指标：经费自给率、预算收支完成率、人员支出与公用支出分别占事业

支出的比率、资产负债率、生均支出增减率等。 

    （二）综合分析指标体系包括： 

    1．财务综合实力指标：总经费收入、政府拨款额、学校自筹经费收入、科研事业

收入、学费收入、下属单位上缴收入、捐赠及赞助收入、学校年末资产总额等。 

    2．财务运行绩效指标：师生比、教师占全校教职工的比重、教职工人均获取经费

额、学校自筹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学校自筹经费年增长率、基建投资竣工率、学校对

外投资收益占学校年银行存款平均余额的比重、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设备利用率、教

师人均科研经费、下属单位净上缴学校增长率、校办产业教职工人均校产收入、校办产

业资本金年利税率等。 

3．财务发展潜力指标：学校累计负债总额占学校总经费总收入的比重、学校年末

存款净余额占学校总支出的比重、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年末垫付资金总额、暂付款



占全部流动资产的比重、校办产业资产负债率、校办产业资本保值增值率等。 

 

第三章  财务分析基本要求、组织程序及方法 

    第五条  财务分析基本要求： 

    （一）根据学校资金的特点及财务运行情况，至少每季度全面分析一次，根据管理

需要对有关问题可以进行专题分析。 

    （二）各部门、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定期进行分析总结。 

    （三）财务分析所依据的资料要全面、真实、可靠。这些资料主要有： 

    1．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 

    2．经国家批准的各项经费收支标准、人员编制和定额指标。 

    3．经批准的事业计划、业务工作方面的管理规定和办法。 

    4．学校的预决算资料、各种报表、总账、明细账等会计核算资料。 

    5．其他有关数据和资料。 

    第六条  财务分析的组织程序： 

    为了保证财务分析的有效进行，必须遵循科学的分析程序，并指定专人负责财务分

析工作。各职能部门应为财务分析工作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财务分析的程序，一般应

包括以下步骤： 

    （一）确定财务分析的目的和财务分析的范围； 

    （二）全面收集、整理、核对数据及有关依据； 

    （三）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数据分析； 

    （四）作出分析结论，提出意见或建议，撰写分析报告。 

第七条  根据财务分析的目的和要求不同，一般可选择比率分析法、比较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等财务分析方法。 

 

第四章  财务分析报告内容及要求 

    第八条  财务分析报告是对财务分析的情况作出总结和评价。根据不同的需要可分

为对内分析报告和对外分析报告、校级分析报告和部门（单位）分析报告、综合分析报

告和专项（专题）分析报告，以及月、季、年度的分析报告等。 

    在撰写分析报告时，年度决算的报告要求全面和详细，有情况、有分析、有总结、

有建议；季度分析报告可以有侧重地作扼要分析说明。 

    第九条  财务分析报告的内容： 



   （一）一年来所做的主要财务工作、各项事业完成情况及其成果的简要介绍； 

   （二）综合财务收支计划执行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三）各项收入状况的分析： 

   （四）各项经费支出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五）专项经费执行情况分析； 

   （六）财务管理工作中好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的意见、建议。 

    第十条  财务分析报告的要求  

    （一）材料正确。 

（二）问题反映充分。 

（三）关键抓准。 

    （四）文字精练。 

（五）报送及时。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校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